


















河南四方达超硬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

会议决议 

河南四方达超硬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称“公司”或“本公司”）2010 年

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（下称“本次会议”）于 2010 年 7 月 31 日上午十点在郑

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第八大街长城大厦二楼会议室召开。本次会议召开的时间、地

点和审议事项，已于 15 日前以专人送达方式通知了全体股东。 

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5 人，代表所持股份数 60,000,000

股（股东邹淑英所持公司股份数为 6,920,163 股，因故未能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

会，委托股东方海江代为行使表决权），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100%。本次

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，董事长方海江先生主持。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

员等列席了本次会议。 

本次会议的召集、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

定。  

一、本次会议的议程： 

（一）审议《关于延长<关于河南四方达超硬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

人民币普通股（A 股）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议案>有效期的议案》； 

（二）审议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继续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本次发行上市

有关事宜的议案》。 

二、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。审议和表决情况： 

（一）审议《关于延长<关于河南四方达超硬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

行人民币普通股（A股）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议案>有效期的议案》； 

 该议案主要内容为：同意公司于2009年8月8日召开的2009年第一次临时股



东大会审议通过的《关于河南四方达超硬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

普通股（A股）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议案》有效期延长至2011年8月8日。 

赞成票 60,000,000 票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，反对票 0

票，弃权票 0 票。 

（二） 审议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继续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本次发行上市

有关事宜的议案》。 

为便于本次发行上市工作的高效进行和顺利实施，同意提请股东大会继续授

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与公司本次发行上市的相关事宜，包括但不限于： 

1）根据国家法律、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和公司股东大会决议，

制订和实施本次公开发行 A 股并上市的具体方案； 

2）决定本次公开发行A股的具体发行时间、发行数量、发行对象、发行方

式、定价区间、发行价格、申请发行的股份上市的事项； 

3）批准、签署本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有关法律文件和重大合同； 

4）办理本次公开发行A股完成后发行股份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事宜； 

5）聘请参与本次公开发行A股的中介机构； 

6）在本次公开发行A股完成后，根据实际情况修改《公司章程》中有关注

册资本、股本及股本结构的相关条款，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； 

7）决定和办理与本次发行上市有关的其他事项。 

赞成票 60,000,000 票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，反对票 0

票，弃权票 0 票。 

三、会议经过股东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： 

（一）审议通过《关于延长<关于河南四方达超硬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

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（A 股）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议案>有效期的议案》； 

（二）审议通过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继续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本次发行

上市有关事宜的议案》。 

（本页以下无正文） 



【本页无正文，为河南四方达超硬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

会会议决议签章页】 

 

 

15 名自然人股东签字： 

 

[ 方海江 ]               [ 付玉霞 ]                 [ 杨国栋 ]  

 

 [ 邹群英 ]               [ 邹桂英 ]                 [ 邹淑英 ] 

 

[ 钟修芳 ]               [ 邹红缨 ]                 [ 朱晓保 ]   

 

[ 傅晓成 ]               [ 方春凤 ]                 [ 冯校萱 ] 

 

[ 邱利颖 ]               [ 张迎九 ]                 [ 段爱菊 ] 

 
 
 
 
法人股东盖章： 

 
 
 

[ 恒升泰和（北京）投资有限公司 ]  (公章)    授权代表：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 

签署日期：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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